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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请按照《关于加强市级农业设施财政性资产管理的

意见》（沪农委〔2022〕7 号）有关要求，做好新增财政性资产

的登记备案工作，明确资产归属和管理责任，保障项目可持续

运行。

附件：光明食品集团海湾畜牧场（一期）项目财务决算批

复表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2024 年 7 月 26 日






